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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教会法的历史视角：以宗教渊源为分析 

范俊铭（台湾政治大学） 

摘要： 教会法(canon)泛指早期教会、罗马天主教、希腊东正教、基督宗教等相关教派

的法规，亦有称为修院法、寺院法、教条法、宗规法等名称；其诞生是源于基督宗教

的发展趋势，至中世纪时期，教会法成为大公教会内部的特殊体系。至 16 世纪宗教改

革前，教会法是欧洲大公教会的宪章，教会权势与君主立宪的微妙关联，关乎教会法

的发展与订定；至宗教改革后，国家主义抬头，教会法因大公教会在世俗政权的失势

而渐渐陨殁。本文前言、教会法在教会历史中的由来、定位与价值：教会法在中文虽

有诸多译词，其原文的实际意涵、萌生等，与当时代的时空背景息息相关，造就教会

法在早期教会的风行与重视。其次、教会法与希伯来宗教的渊源关联：教会法虽与早

期教会关系密契，但其渊源与前身-希伯来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涟漪；希伯来宗教的

十诫、律令和典章等，造就希伯来宗族信仰的组织化，影响古代国家对于法律的催生。

教会法亦因希伯来宗教的关联，而在早期教会中，希伯来人改宗且居多数基督教徒人

口的压倒性优势下，教会法视如十诫、律令和典章等的另一代言化身，在早期教会中

现身。第三、教会法与基督宗教的脉络发展：教会法在宗教改革前，左右大公教会的

信仰规章与发展，历经草创、鼎盛、衰微等三个时期，迄今在各教派之教会虽可见其

踪迹，但其影响力早已不似在早期教会时如日中天的地位。第四、结论：教会法虽有

信仰准则和指导原则的短暂地位，但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国族主义等氛围下，教

会法无宗教经典的恒常地位；在教会法论述的氛围下，等同于被发明的宗教传统，如

同希伯来宗教对于日后希伯来民族、国族、国家等共同体想象，无不建功。在全球化

的多元发展下，教会法于现今教会、教徒、教团等多已失势，以宗教渊源为视野，可

分析出教会法在教会历史中的兴衰与存殁，作为新兴宗教发展的殷鉴。 

关键词：教会法、历史视角、宗教渊源 

壹、前言：教会法在教会历史的由来、定位与价值 

一、教会法的由来 

「教会法」一语源自希腊文κανωυ(英文译为 canon)，其意涵可解释为工匠所用的

工作规尺，指一表面磨圆的直木条，用作量度的竿，测定木头、石头的准确方向；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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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译为 regula，古罗马人用 regula 指明律师为当事人撰写法律诉讼的简文。regula

在古罗马文可译意为「细心检视过，对法令条文的要点声明」。1 

regula fidei(英文译为 canon of truth)，照原文直译为「信仰的准则」、「信仰量度

的规尺」、「信仰的量竿」、「信仰的水平仪」等，2可引申为规矩、规范或法规等；

该词语被用以指明基督教徒在接受基督宗教后，应恪守的宗教、信仰、道德、生活方

式等。泛指在不同时期之基督宗教会议，制定或通过的规则和章程，多关乎基督宗教

不同教派的组织制度、教徒品德、生活守则、宗教规则等总和，后世即有「教会法」

此宗教术语，以别于其他宗教的法令。3 

教会法在中文虽有诸多译词，其原文的实际意涵、教会法的萌生等，与当时代的

时空背景息息相关，造就教会法在早期教会的风行与重视。 

二、教会法的定位与价值 

基督宗教源自耶稣升天后，多数犹太教徒因跟随过耶稣而开始布道，早期基督教

徒因宗教草创缘故，并未完善制度化或为教会制定、颁布一致性的法规；随着历史的

演进，不同背景的常人改宗或加入基督教会，一开始在使徒书信(如新约使徒保罗 14

封书信、彼得、约翰等书信)，皆明文提及基督教徒的生活规则。 

从新约使徒们的书信，可以一窥早期基督宗教对早期教会治理的细节，经文中关

于长老按立、执事设立、指控、诉讼、治理等，皆有明确说明；面对基督宗教教会的

后续扩展及教徒人数繁增，组织架构化亦逐步形成，教会管理的诸多问题，藉由后世

基督宗教的会议与决议，陆续发布相关规范。继使徒书信之后，宗教会议成为教徒生

活、教会组织规范的议决媒介。 

中世纪后期，在宗教改革运动的风潮下，教派多元化蓬勃发展，教宗地位逐渐失

势，「谁的宗主，谁的宗教」（cujus region, ejus religio）口号一呼百应，教会法不再

                                                           
1 Gerald Bray.(1997). Creeds, Councils and Christ. Mentor. pp. 91-95. 

2 B. Shelley.(1695). By What Authority. Eerdmans. pp. 21-25. 
3 彭小瑜(2003)。《教会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页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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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适于全体基督教会，不同教派或有各自设立其教会法，一统性的教会法随之走向历

史。1 

教会法泛指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基督宗教等相关教派的法规，亦有称为修院

法、寺院法、教条法、宗规法等名称；其诞生是源于基督宗教的发展趋势，至中世纪

时期，教会法成为大公教会内部的特殊体系。至 16 世纪宗教改革前，教会法是欧洲大

公教会的宪章，教会权势与君主立宪的微妙关联，关乎教会法的发展与订定；至宗教

改革后，国家主义抬头，大公教会法因大公教会在世俗政权的失势而渐渐陨殁。 

贰、教会法与希伯来宗教的渊源关联 

一、宗教性渊源的归属 

宗教对于社会的积极意义而言，人群在社会生活中，多以宗教作为维系；在古老

民族历史中，几乎所有民族皆赋予相对于宗教的类似共存、共在、共生、共活等现象

与历史，即使不被赋予自身或本土的宗教，亦会发明类宗教的替代品，成为该民族的

存在象征与精神核心。若无此类宗教的存在，该民族将无法在千锤百炼的历史淘汰中

存活，容易被其他族群侵扰、同化、并吞或摧毁。2 

宗教或教团，自有其基本体制与教规，作为在世俗生活中，得以永续长存的基

础；希伯来人(或称为犹太人)所组建的国族，与其他国家的区别在于，它是一古老、绝

对的神权政体，国家、国族与希伯来宗教没有任何隔阂。希伯来宗教的宗教崇拜，构

建一无形象神祉的律令，以神谕、天启作为号令，成为犹太诸族奉为圭臬的律法，后

为当地法令的组成部分。3 

基督宗教接续希腊哲学、希伯来宗教、古罗马政治等影响；以基督宗教作为

「普世宗教」，乃有其全球性意义。其起源来自古代巴勒斯坦，深具东方色彩；在

其传播至欧洲之后，其教徒人数比率逐渐从西方往东方、南方扩展并迁移，亦即从

                                                           
1 王美秀(2008)。《基督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页 208-210。 
2 Jean-Jacques Roussau.(1994).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Rousseau, Vol.4.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pp. 177-185. 
3 洛克着，吴云贵译(1996)。《论宗教宽容》。北京：商务印书馆。页 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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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扩展至美洲、非洲和亚洲等地。从理论和实质分析而言，基督宗教被称为西方

宗教，乃是按其后续的构建主体和发展脉络为定义。1 

基督宗教的思想来源多方，其中之一是经典性象征，以希伯来宗教的《摩西五

经》、基督宗教的《新旧约圣经》为主，基督宗教的经典文化和精神，揉合希伯来

宗教体制，发展出传继、后承、迭合等共融关系；2然而，若以基督宗教之宗教性为

探讨，其渊源、历史、发展等，并不具西方产物的典型性和原有性，而是渊源于希

伯来宗教-亚洲中东区域所衍生的宗教，而后传播至西方，一度成为西方的主流宗

教。 

二、与希伯来宗教的涟漪 

希伯来人是同一宗教与单一民族的共同体，政治与宗教的结合体，其宗教观与国

族发展息息相关，希伯来宗教在历史上成为该国家宗教的主体；3希伯来宗教中的一神

概念，源自其先祖亚伯拉罕的家神，辗转被尊为希伯来人的国族神，视自身国族为

「神的选民」，认为比其他国族，相对可以获得特殊神宠。公元前 586-539 年间，

希伯来人被掳至巴比伦后，发展出宇宙一神论，作为希伯来宗教的精神象征，也后

继被基督宗教所奉承；希伯来宗教包含着：1、契约精神：从神与人的契约观念，演

化出后世的社会契约、人际契约、国际契约等；2、救赎精神：希冀从苦难获得救世

主的解放，演化对其复国救主「弥赛亚」（Messiah）的期盼，基督宗教将其发挥在

耶稣基督的奉献和牺牲寄托，凸显其新世代的救世主形象；3、先知精神：对现世的

                                                           
1 卓新平(2004)。〈基督教哲学与西方宗教精神〉。《基督教思想评论》第一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页 3-5。 

2 lbid，页 6-8。 
3 Deborah Dash Moore.(2008). American Jewish Identity Politic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 303-309. 

  Ewa Morawska.(1999). Insecure Prosperity: Small-Town Jews in Industrial America, 1890-194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217-224. 

  Peter Y. Medding.(1995). Values, interests and identity: Jews and politics in a changing world- Volume 

11 of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Jew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64-68.  

Ezra Mendelsohn.(1999). People of the city: Jews and the urban challenge-Volume 15 of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Jew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55-58. 

Louis Sandy Maisel, Ira N. Forman, Donald Altschiller, Charles Walker Bassett.(2004). Jews in American 
politics: essays. Rowman & Littlefield. pp. 158-162.  

Seymour Martin Lipset.(1997).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W. W. Norton & 

Company. pp. 169-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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儆醒和对来世的寄望；4、秩序精神：希伯来宗教从家神发展至国神的进化，1从宗

教经典、仪式、器物、场域、神职人员等规划，渐具理性色彩，发展出特有的宗教

系统化，可窥视出宗教进展的秩序、规律和一致性。 

希伯来宗教与基督宗教可归纳出秩序、约、博爱等精神，秩序是两宗教精神的

首要，在《旧约圣经》希伯来神祇再造宇宙的过程中，除了造物的逻辑性安排外，

一再提及「神看着是好的」、「各从其类」等，由此可见，希伯来宗教与基督宗教

对秩序的着重与加强；强化、恢复秩序的思想，对万物规律的秩序，即成为该宗教

的特色。2 

〈出埃及记 3：16〉提及「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长老」一词说明，希伯

来人的神祉，在〈创世纪〉记载的家神，至〈出埃及记〉时，已相对提升为国族神

祇；尔后，「首领」(〈出埃及记 2：16〉)、「审判官」(〈出埃及记 2：16〉)、夫长

(〈出埃及记 18：25〉)和「士师」(〈士师记 2：16〉)等职称相继出世，以阶级化概念

而言，希伯来宗教之科层化发展已渐趋成熟；面对宗教组织的庞大，科层化使组织管

理落实分层治理，另一面，组织管理亦需要法规、章程等作为共同约章，以确保组织

的运作分明。 

〈出埃及记 13 章〉记载，希伯来宗教的先知之一摩西，在山上领受律法并之后颁

布诫令与古希伯来人，为要教导古希伯来人遵守并使之成为共同规范，古希伯来人需

终身遵行该律法；律法俨然成为希伯来宗教的准则和法规，特别在希伯来族群面临危

急存亡之秋，律法也常时扮演关键角色。 

爱任纽(Ειρηναίος，130-202，早期教会教父之一)，指出「《旧约圣经》的律法和

《新约圣经》的恩典，皆是为着常人的好处，同为一位神祉所颁布」；特土良(Quinto 

Septimius Florente Tertuliano，150-230，早期教会教父之一)说，「《新约圣经》是

《旧约圣经》中，记载宗教事物的延续和延伸，犹如树果是树种的发展与收成」。早

期教父承袭新约使徒的书信与教义，点出基督宗教的教义与真理，在《旧约圣经》

                                                           
1 卓新平(2004)。〈基督教哲学与西方宗教精神〉。页 9-14。 
2 刘春晓(2008)。〈基督教精神与西方文化传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1 卷，6 期，

页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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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不同的豫表、图画等作为表显；1可以看出基督宗教和希伯来宗教的相连与承

续，尤其在教会法中，可以看出其踪影。 

律法之于希伯来宗教，作为古希伯来人的生活准则、人生规范、宗教规章、仪式

法规、经典古谕等作用，其精神、体制、作风相对影响后世改宗至基督宗教的希伯来

人；在早期教会时期中，《新约圣经》尚未立即颁订前，改宗之希伯来人在无经典查

考下，早期教会法在过渡时期中，相对成为希伯来律法的角色，短暂扮演律法功能，

约束早期教会的宗教信仰、真理断定、治理规章等功能。 

教会法虽与早期教会关系密契，但其渊源与前身-希伯来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涟

漪；希伯来宗教的十诫、律令和典章等，造就希伯来宗族信仰的出生，影响古代国家

对于法律的催生。早期教会法亦因希伯来宗教的关联，而在早期教会中，希伯来人改

宗且居多数基督教徒人口的压倒性优势下，教会法犹如十诫、律令和典章等的另一代

言化身，在早期教会中现身。 

参、早期教会法与基督宗教的脉络 

一、早期教会时期的草创与飘摇 

1、新约使徒与早期教父 

新约使徒之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5：3-8〉的记载，是使徒时代中教会法的

范例之一；类似此教会法准则，在早期教父的著作亦可见其踪迹。如爱任纽曾言：

「从教会法，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约使徒书信的重点，是《圣经》信息的所有浓缩要

点」；特土良指出：「教会法是新约使徒书信的精华要点。」2 

特土良认为，教会法是：1、对内包含着对耶稣基督的启示，对外则显于新约使徒

的书信和教训；2、对《圣经》教义的阐释设立限制；3、不可违背此信仰准则的标准

等。教会法并非《圣经》本身，也不能取代《圣经》，而是给予基督教徒设立教义、

生活、宗教、信仰等准则，设立宗教规章，另一面亦对《圣经》的解经、阐释和解释

等，设立神学、真理的标准和界限；教会法的颁布，可以验证出教徒信仰的正确性，

                                                           
1 J. N. D. Kelly ed.(1978). Early Christian Doctrine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69 
2 lbid, pp. 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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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符合宗教、信仰、神学、教义等准则的规范。1 

早期教会时期，历经智慧派等真理争辩，教会法相对发挥出其功能，构建出早期

教徒对于基督宗教的坚信，早期教会在教会法的影响之下，逐步发展出科层化组织，

其教会法，亦相对变得更加宽广、明确；在此时期，教会法又被称为「教会的准则」

(ecclesiastical canon)或「信仰的准则」，作为基督宗教的信仰摘要，量度基督教徒对

于宗教、信仰的真实性、准确性与标准性。革利免(Clement，？-100，早期教会教父

之一)视教会法为「将旧约律法、先知、使徒、主再来时，使传授之契约达到和谐一

致」；俄利根( Ὠριγένης，185-254，早期教会教父之一)，定义教会法为「基督教徒在

当时接受宗教信仰的教义主干，代表基督宗教信仰的内容浓缩。」2 

2、教会法的催生与信经的演化 

教会法在早期教会的演化，如同信经(Creed 或 Articles of Faith，早期教会面对各

派学说的搅扰与纷争，如诺斯底派等其他教派，早期教会透过「教条神学」

（theologia dogmatica）发展出宗教教义规则与摘要，犹如教会法的简短性质，委身

说明教义内容)，3逐渐往公式化、机械化方式演进；至后世的教会法逐渐修正与措辞改

进，如第 3 世纪初的尼西亚信经(The Nicene Creed，325 年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时

制订该信经，否定亚流派的优西比乌之信仰论点，并被定为异端)。4教会法的修订，相

较于早期教会而言更确定，并以通用、固定的措辞使用。5 

公元 2 至 3 世纪，教会法成为早期教会的建构规章，基督宗教团体、教团、教

会、组织等，始制定教会管理的结构与方法，教会法的条例，会译成多种语言和文

字，被广泛发送、传播与使用；6教会法在早期教会时期，的确扮演着规章、度量等过

渡角色，帮助早期教会渡过草创时期的风雨飘摇。 

二、宗教改革时期前后的鼎盛与衰微 

                                                           
1  B. Shelley.(1965). By What Authority. Eerdmans. pp. 95-100 
2 J. N. D. Kelly ed.(1978). Early Christian Doctrines. pp. 41-43. 
3 黄孕祺(1985)。《教会史话》。香港：香港教会书室有限公司。页 117-118。 
4 比尔‧奥斯汀着，马杰伟等译(1991)。《基督教发展史》。香港：种籽出版社有限公司。页 121。 
5  J. N. D. Kelly.(1950). Early Christian Creeds. Longman Greenand Co. p.98. 
6 龙敬儒(1995)。《宗教法律制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页 1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6%A2%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F%BA%E6%96%AF%E5%BA%95%E6%B4%BE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5%99%E6%A2%9D%E7%A5%9E%E5%AD%B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0%E6%AC%A1%E5%B0%BC%E8%A5%BF%E4%BA%9E%E5%A4%A7%E5%85%AC%E6%9C%83%E8%AD%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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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前期，欧洲西方多为基督宗教化国家，在常人多是基督宗教徒的背景

下，教会法随着教会权势而迅速扩大；至中世纪时期，教会法遂成为欧洲罗马法和英

国普通法之外的教会内部法规。在 16 世纪宗教改革之前，教会法通行在欧洲西部大公

教会当中，如罗马天主教会依然保有其教会法传统；1在中世纪初期，日耳曼诸国家接

受罗马天主教作为国教，教宗与诸国王立约同盟，并受教宗册封，2大公教会及其教会

法，经由政治途径而迅速传播至日耳曼诸国，大公教会法不仅适用于大公教会体制

内，亦相对影响日后世俗国家法律与律令的催生。 

早期教会法与宗教会议的逐步实施，从原先宗教规范的颁布，到后世逐渐变质，

如第 9 世纪中在法国编订《伪艾西多尔教令集》（Collection pseudo-Isidoriana seu 

Decretales pseudo-Isdorianae），是教会法历史中，将教会法两大权威-教皇地位和古

老文献，作为达成宗教与政治双目标的范例之一；3教会法的原初宗旨-作为神学、教

义、信仰、宗教等规范功能之外，此时亦添入政治因素考虑。 

至 1054 年，基督宗教分裂，以罗马教宗为首的罗马公教(即罗马天主教)和以君士

坦丁堡为中心的希腊正教(即希腊东正教)，4各有各自的组织、教宗、神职人员等，大

公教会和教会法的地位，在当时的欧洲区域达到如日中天的地步。 

教会法在当时期的编写，运用经院哲学与思辩方法论，整合零乱的教规，对于后

世西方法律的雏型建构，得益于当时教会法学家的编辑；14 世纪之后，教会法渐渐失

去逻辑性和条理性，教会法另一面作为大公教会的官样表述，大公教会当时的赎罪

劵、大兴土木兴建教堂而财源告急、宗教裁决所等实行，引发教徒对大公教会的质疑

与不信任，面临着隐约的政治、社会和宗教改革等危机。至 16 世纪之后，随着宗教改

革、文艺复兴、国族主义等形成，大公教会和其教会法的权势遂日薄西山，大公教会

权势严重受损，多区域开始裁撤大公教会法或设立自属的教会法；如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1483-1546）曾公开焚毁大公教会法等典籍，5并依自己所认可的教义

而设立「和谐之书」，此乃后世路德宗所传统遵循的教会法，是自 16 世纪以来，路德

                                                           
1 彭小瑜(2003)。《教会法研究》。页 11-12。 
2 张观发(1981)。〈教会法浅说〉。《政法论坛》。2 期，页 52-55。 
3 Jean Gaudemet.(1994). Eglise et cite. Histoire du droit canonique. Paris: Cerf/Montchrestien. pp. 184-195. 
4 龙敬儒(1995)。《宗教法律制度》。页 13-14。 
5 彭小瑜(2003)。《教会法研究》。页 2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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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主义权威所裁定、认可、设立之 10 个信条组成，作为路德宗与大公教会分庭抗礼的

沟渠。1 

基督新教兴起，引发诸国家加入基督新教并公然脱离大公教会的结盟，大公教会

法在基督新教国家失效，在基督旧教等国家亦相对失势，大公教会法对于教徒的事务

管辖权受限，在基督旧教和新教亦失去昔日风采。 

教会法在宗教改革前，左右大公教会的信仰规章与发展，历经草创、鼎盛、衰微

等三个时期，迄今在各教派之教会虽可见其踪迹，但其影响力早已不似在早期教会时

如日中天的地位。 

肆、结论 

传统欧洲大陆法包含罗马法，在宪法、刑法、民法和程序法等领域，亦可寻觅出

教会法的精神和条文，欧洲大陆法多少受到教会法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教会法强调宗

教和道德观念，包含律例和情理间的平衡，此原则迄今仍对法律体制具有积极作用和

影响。2 

早期教会法，在基本上属于自发、自律的律例，早期各地教会召开宗教会议，各

自颁布区域性的教会法，性质上多是零散、自发、在地、本土等立法雏型，且仅限用

于早期教会本身；到 12 世纪，各区域零散的教会法，被学者、教廷、大公教会等汇集

编撰，加以大公教会的体制规模化，其教会法经过教宗认证而颁布，而在欧洲西部逐

渐赢得大公教会的青睐，或许因为宗教领袖魅力关系，教宗针对教会问题所颁布的教

令，相对成为教会法中最受关注的部分。16 世纪之后的宗教改革发展，教会法的权威

地位遂日薄西山，不复早期教会、中古世纪时期的辉煌年代。3 

社会治理、社群团体等，皆离不开规章或法律，作为组织管理的先决条件，宗教

团体亦如斯；多数宗教团体大抵有规则（戒律）-立法机构，而无司法机关执行机制，

因而未能演化成为法律与执行双体系。罗马天主教在基督宗教分裂后，将早期教会的

                                                           
1 Bente, Friedrich. ed. & trans.(1921). Concordia Triglotta. St. Louis: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pp. i-ix. 

2 彭小瑜(2003)。《教会法研究》。页 40-45，115-116。 
3 lbid，页 2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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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法，形成完善体制，包含：1、完整的法律规则；2、统一的司法机构；3、严谨的

法理研究传统。1 

教会法的立法、诠释和裁决等执行方式各不相同，教会经典是此 3 种执行方式中

的传统起源；2中古世纪时期，罗马大公教会的教廷机构制定并执行教会法及其原则，

规范其外部组织和结盟政府，指导天主教徒的生活活动，实现大公教会的宗教使命。3 

大公教会法藉由大公教会的势力而达到蓬勃发展，教徒间的诉讼与纠纷，被视为

大公教会的内部事务，由主教(或神职人员)裁定；教会法随教权而扩大范围，从早期教

会的教义认定准则，至中世纪规定神职人员的宗教纪律和行为规范、教徒间的冲突平

息等事务，教会法逐渐扩大范围，但限于教会内部事务，不多涉及世俗性事务。 

在教会法论述的氛围下，等同于被发明的宗教传统，可分为：1、建立象征化的宗

教凝聚力或组织认同；2、建立宗教的正统化；3、建立组织化的信仰价值体系、或宗

教行为惯例；此三类与宗教性认同的建立相关，4如同宗教对于日后希伯来民族、国

族、国家等共同体想象，无不建功。 

以宗教渊源的视野而论，希伯来宗教的律法规范古希伯来人的国族发展，其关键

性角色自然不言而喻，如同规章之于组织发展；规章说明对组织的宗旨、任务，成员

对组织的权利、义务和准则，是规范性的纲要说明。早期教会设立教会法，用以区隔

希伯来宗教，作为「自己与他人」的区分号志；希伯来宗教的律法，在古希伯来时

代，亦是发挥此功用，区别出与其他宗教、族群的不同。 

以此视野分析，教会法与律法的蜕变关系，犹如基督宗教与希伯来宗教的宗教渊

源，作为早期教会的规章，区别教徒的身分认同与教团发展；强调秩序概念，试图强

化基督宗教在草创时期的规律性和一致性。教会法在早期教会时代的确克尽规律、秩

                                                           
1 秋风(2005)。〈教会法与法律实证主义间的张力〉。《廿一世纪》。41 期，页 147-148。 
2 Wiesner-Hanks, Merry.(2011). Gender in History: Global Perspectives. Wiley Blackwell. pp. 37-40. 
3 Ramstein, Fr. Matthew.(1948). Manual of Canon Law. Terminal Printing & Pub Co. pp. 3-7. 

4 霍布斯邦等着，陈思仁等译(2002)。《被发明的传统》。台北：猫头鹰出版社。页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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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等一统性，为日后往普世、国际性、全球性等宗教发展，向下扎根；若无早期教会

法的规范，教团或教会将难有鸿图大展的愿景与先机。 

教会法虽有信仰准则和指导原则的短暂地位，但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国族主

义等氛围下，教会法无宗教经典的恒常地位；加以全球化的多元发展，教会法于现今

教会、教徒、教团等多已失势，以宗教渊源为视野，可分析出教会法在教会历史中的

兴衰与存殁，作为新兴宗教发展的殷鉴。 

 

  


